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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随州高新区、大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市政府各部门：
　　为加快我市外贸转型升级，实现外贸稳中求进、竞进提质的目标，更好地服务于“圣地车都”建设，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完善财税政策，支持外贸发展
　　（一）完善出口奖励机制。凡全市外贸出口企业上年基数内出口的由税收分享地政府按出口1美元奖励1分人民币；超基数出口部分以及新开口出口100万美元以上的由市财政按出口1美元奖励1分人民币。
　　（二）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鼓励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对国家部委、省政府文件要求参加展会的展位费给予适当补贴。积极对上争取项目资金支持企业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同时对其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助。
　　（三）加大出口品牌、出口基地创建的扶持力度。对当年新获“中国名牌出口商品”称号和入选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出口品牌”及“湖北出口品牌”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企业产品获得国际认证的给予2万元奖励。同一企业、同一产品、同一奖项不重复享受此类奖励。积极开展国家级和省级出口基地创建工作，对申报验收合格的国家级和省级外贸转型出口基地、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给予相关部门专项工作经费支持。
　　上述（二）、（三）奖励由市财政负担。
　　（四）合理核定税负水平。国税部门要结合周边地区外贸出口企业税负情况和促进产业发展需要，科学测算合理核定出口企业税负水平，增强市内出口企业竞争力。
　　二、加大服务力度，营造良好环境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扶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扎扎实实为外贸出口企业多办实事。严格落实中央和省有关减轻出口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严肃查处加重企业负担、损害发展环境的问题。市国税局要简化程序，在今年9月底以前，将退税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市、区）国税部门，加快退税速度，对大额退税开辟“绿色通道”；继续推行出口退税帐户托管质押贷款业务。检验检疫部门要按照“加速、减费”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切实为企业提供便捷快速的服务。商务部门要加强重点出口企业运行情况监测，密切关注国内外各项因素变化对进出口企业的影响，及时提供有关进出口业务信息，帮助外贸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各金融机构要充分利用应收帐款抵押、贸易融资、信用保险、助保贷和政银集合贷等多种方式为出口企业开展融资服务，进一步扩大融资规模。外汇管理部门要为外贸企业及时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办理业务，帮助外贸企业规避因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三、加强组织协调，强化考核落实
　　要切实加强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组织领导，市政府分管领导负总责，市商务局牵头抓好促进外贸出口的组织协调工作，市财政局、农业局、国税局、地税局、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随州办事处等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外贸出口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合力。加大外贸工作考核力度，将外贸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各县、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进行考核，确保任务落实。
　　本意见从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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